
 

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
 

东工信〔2024〕154 号 

 
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《东莞市工业
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绿色化发展项目

（认定类）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： 

《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绿色化发展项目

（认定类）实施细则》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      

2024 年 6 月 5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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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
绿色化发展项目（认定类）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对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

绿色化发展项目（认定类）的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关

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高质量建设国际科创制造强市的实施意

见》（东府〔2024〕1 号）和市有关政策规定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绿色化发展项目（认定类），是指为推动“十四五”

期间我市制造业绿色化、低碳化发展，对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清

洁生产、绿色制造和工业节水等方面起示范带动作用的企业（单

位）进行奖励的项目。 

第三条  绿色化发展项目（认定类）资金扶持的范围 

1.自愿性清洁生产：已通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的清洁生

产审核验收的企业。 

2.绿色工厂：获得国家级、省级绿色工厂称号的企业。 

3.绿色工业园区：获得国家级、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称号的园

区。 

4.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：获得国家级、省级绿色供应链管理

企业称号的企业。 

5.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：获得国家级工业产品绿色设

计示范企业的企业。 

6.重点用能行业能效领跑者：获得国家级重点用能行业能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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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领跑者”企业称号的企业。 

7.绿色数据中心：获得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的企业。 

8.规范公告名单企业：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再生资源综合利

用行业（废钢铁、废铜铝、废纸加工、废塑料、废旧轮胎、新能

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）、机电产品再制造、环保装备

制造业（大气治理、污水治理、环境检测仪器、固废处理装置）

规范公告名单的企业。 

9.水效领跑者：获得国家重点用水园区、企业水效领跑者称

号的园区、企业。 

10.节水标杆：获得省级节水标杆园区、企业称号的园区、

企业。  

11.“无废”典型案例：通过国家、省级“无废园区”“无废企业”

典型案例遴选的园区、企业。 

第四条 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上级部门及市政府的工作部

署，围绕年度工作重点，并综合考虑年度预算规模及项目库储备

情况，在上述项目范围内，选取重点项目进行奖励。每年选定的

项目范围，在该年度的有关通知文件中明确。 

第五条  奖励条件 

1.符合本细则第三条绿色化发展项目（认定类）资金扶持的

范围的企业（单位）。 

2.企业（单位）不存在《关于东莞市促进经济发展类专项资

金不予资助范围的若干规定》（东财规〔2023〕2号）不予资助

的情形。  

第六条  奖励方式与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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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自愿性清洁生产：对通过市级工信部门组织的清洁生产审

核验收的企业，最高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2.绿色工厂：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绿色工厂称号的企业，分

别最高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3.绿色工业园区：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称号的

园区，分别最高给予60万元、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4.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：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绿色供应链管

理企业称号的企业，分别最高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5.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：对获得国家级工业产品绿色

设计示范企业的企业，最高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6.重点用能行业能效领跑者：对获得国家级重点用能行业能

效“领跑者”企业称号的企业，最高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7.绿色数据中心：对获得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的企业，最高

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8.规范公告名单企业：对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再生资源综合

利用行业（废钢铁、废铜铝、废纸加工、废塑料、废旧轮胎、新

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）、机电产品再制造、环保装

备制造业（大气治理、污水治理、环境检测仪器、固废处理装置）

规范公告名单的企业，最高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 

9.水效领跑者：对获得国家重点用水园区、企业水效领跑者

称号的园区、企业，分别最高给予一次性60万元、30万元的奖励。 

10.节水标杆：对获得省级节水标杆园区、企业称号的企业，

分别最高给予一次性50万元、20万元的奖励。  

11.“无废”典型案例：对通过国家、省级“无废园区”典型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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遴选的园区，分别最高给予一次性60万元、50万元的奖励；对通

过国家、省级“无废企业”典型案例遴选的企业，分别最高给予一

次性30万元、20万元的奖励。  

第七条  工作流程 

项目实行免申即享流程。 

1.拟定储备名单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年度预算规模及项

目库储备情况拟定储备名单。 

2.确定奖励名单。经征求部门意见、社会公示等环节，拟定

待确认奖励名单。列入待确认奖励名单的企业明确符合条件后，

登录“企莞家”平台（http://im.dg.gov.cn）进行无异议确认。 

3.确定奖励计划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企业确认情况确定

拟奖励名单及金额，结合预算规模，可适当调整奖励标准，拟定

奖励计划，上报市政府审定。 

4.资金拨付。经市政府审定同意的奖励计划名单内的企业

（单位）登陆“企莞家”平台确认收款账号，无需填报或上传申报

资料，即可领取奖励资金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流程办理资金拨

付。 

第八条  项目的监督管理、绩效评价、信息公开和责任追究

等工作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九条  受奖励企业（单位）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

管理，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，妥善整理、保管

财务及成果方面的原始凭证资料，并自觉接受工信、财政、审计、

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提供完整、真实的数据信息及资料。  

第十条  受奖励企业（单位）须对报送材料的准确性和真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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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负责。对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的单位、个人，

停止拨付财政资金，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有关部门依法追缴

已拨付的财政资金，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财政

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427 号）等法律法规及相关

规定进行严肃处理，涉及违法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有关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 对存在弄虚作假、不配合绩效评价或不配合监督

检查的企业（单位），除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外，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把该企业（单位）列入特别关注名单，并从查实情况的当年

起，两年内不受理和不推荐该企业（单位）申报工业和信息化系

统内的资金（项目）。 

第十二条  本细则如有未尽之条款或与上级文件冲突的，以

上级文件为准。 

第十三条  本细则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修订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 本细则自 2024年 7月 6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12 月 31 日，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。 

本规范性文件已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同意发布，编号为

DGSGYHXXHJ-2024-040。 

 

 

 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6月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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